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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 

依本基金「財產保管及運用管理要點」第五點之規定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保證手續費率 

(一)保證手續費年費率介於百分之零點三七五至百分之一點三七五，

但另訂有保證手續費率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(二)保證手續費率之適用，以本基金核發之保證書所載費率為準，嗣

後逐筆動用、展延、分期償還、變更分期償還、逾期期間保證手

續費之計收等，均不再調整費率。 

三、計收方式 

(一)授信單位辦理信用保證應代本基金向借款人計收保證手續費，但

另訂有計收方式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(二)保證手續費依送保授信之保證金額，按年費率及移送保證期間計

算，一律「按日」以年費率除以三六五計算保證手續費。單筆授

信之保證手續費未達新臺幣五百元者，應以新臺幣五百元計收。 

(三)保證手續費以一次計收為原則，中、長期授信得逐年計收。 

四、匯繳方式 

(一)授信單位應於下列期限內，將計收之保證手續費匯存本基金指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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帳戶，並透過信用保證網路作業系統填送「移送信用保證通知單」

通知本基金辦理： 

1.授信翌日起七個營業日內。 

2.採逐年計收者，第二年起各年之保證手續費，應於已繳保證手

續費之有效保證期間屆滿後二個月內。 

3.展延或分期償還保證案件，應於原清償期到期之日後二個月內，

或本基金指定之期限內。 

(二)未依前述規定辦理者，本基金不予保證或自動解除保證責任，但

有具體理由經本基金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五、退補規定 

(一)信用保證案件，提前通知本基金解除保證責任者，授信單位或借

戶得於原保證到期日後二個月內向本基金提出退還剩餘保證手續

費之申請，未於前述期限內辦理者，亦得敘明具體理由經本基金

同意後辦理。 

(二)若一筆授信分次通知本基金提前解除保證責任，於全案解除保證

責任後，始得向本基金提出退費申請。 

(三)提前解除保證責任案件，保證手續費自解除之日起核退。 

(四)凡溢收、短收或因提前清償申請退還之各筆保證手續費，其金額

在新臺幣五百元以內者，得不予退補。 

(五)提前清償申請退還保證手續費者，本基金每次酌收作業費新臺幣

二百五十元，數筆授信一次申請退還者，作業費以一次計收。 

六、其他 

(一)送保授信逾期後，如經同意展延或分期償還，除另有規定外，應

於辦理時一次計收或逐年計收逾期保證手續費；若以其他催討方

式收回，應於收取利息時一併計收，除前述計收方式外亦得於還

清逾期款時補收。另逾期保證手續費計收至全數收回之日或本基

金先行交付備償款項之日止。 

(二)授信單位代本基金簽發保證手續費收據，即「移送信用保證通知

單收執/留底聯」，依稅法規定，授信單位為負責貼用印花稅票及

銷花人。若保證戶係以票據繳交保證手續費者，免貼印花稅票，

非以票據繳交保證手續費者，由授信單位自保證手續費內代扣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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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之四印花稅額，以印花稅票貼在「移送信用保證通知單收執/留

底聯」上，並於銷花後，將該聯交付繳款人收執；或由授信單位

向所在地稅捐主管機關申請，採印花稅彙總繳納方式辦理。 

七、施行 

本要點經本基金董事會議通過並報奉經濟部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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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手續費計收要點第一點、第

六點規定修正對照表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一、 依據 

依本基金「財產保

管及運用管理要

點」第五點之規

定，特訂定本要

點。 

一、 依據 

依本基金「資金運

用管理辦法」第七

條之規定，特訂定

本要點。 

配合原「資金運用管

理辦法」更名，修正

本要點依據之法源

名稱及文字。 

六、其他 

(一)送保授信逾期

後，如經同意

展延或分期償

還，除另有規

定外，應於辦

理時一次計收

或逐年計收逾

期 保 證 手 續

費；若以其他

催 討 方 式 收

回，應於收取

利息時一併計

收，除前述計

收方式外亦得

於還清逾期款

時補收。另逾

期保證手續費

計收至全數收

回之日或本基

金先行交付備

六、其他 

(一)送保授信逾期

後，如經同意

展延或分期償

還，應於辦理

時一次計收或

逐年計收逾期

保證手續費；

若以其他催討

方式收回，應

於收取利息時

一併計收，除

前述計收方式

外亦得於還清

逾 期 款 時 補

收。另逾期保

證手續費計收

至全數收回之

日或本基金先

行交付備償款

項之日止。 

 

 

 

 

為協助企業再起，

增列計收保證手續

費之彈性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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償 款 項 之 日

止。 

(二)授信單位代本

基金簽發保證

手續費收據，

即「移送信用

保證通知單收

執/留底聯」，

依稅法規定，

授信單位為負

責貼用印花稅

票及銷花人。

若保證戶係以

票據繳交保證

手續費者，免

貼印花稅票，

非以票據繳交

保 證 手 續 費

者，由授信單

位自保證手續

費內代扣千分

之 四 印 花 稅

額，以印花稅

票貼在「移送

信用保證通知

單收執/留底

聯」上，並於銷

花後，將該聯

交付繳款人收

執；或由授信

 

 

(二)授信單位代本

基金簽發保證

手續費收據，

即「移送信用

保證通知單收

執/留底聯」，

依稅法規定，

授信單位為負

責貼用印花稅

票及銷花人。

若保證戶係以

票據繳交保證

手續費者，免

貼印花稅票，

非以票據繳交

保 證 手 續 費

者，由授信單

位自保證手續

費內代扣千分

之 四 印 花 稅

額，以印花稅

票貼在「移送

信用保證通知

單收執/留底

聯」上，並於銷

花後，將該聯

交付繳款人收

執；或由授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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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向所在地

稅捐主管機關

申請，採印花

稅彙總繳納方

式辦理。 

單位向所在地

稅捐主管機關

申請，採印花

稅彙總繳納方

式辦理。 

 


